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7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0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35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

《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所关注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1、结合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过往决策实际情

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董事会决策情况等多个方面说

明上市公司认定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性。 

回复： 

①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

户前N名明细数据表》，截至2021年10月8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蔡小如 164,244,863 14.32 

2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976,809 8.11 

3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7,424,806 7.62 

4 陈融圣 61,329,099 5.35 



 

5 珠海赛雅投资有限公司 22,894,182 2.00 

6 蔡小文 22,281,600 1.94 

7 领颐（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领颐1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0 1.74 

8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15,311,864 1.33 

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4,170,997 1.24 

10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10,775,400 0.94 

②第四届董事成员及提名主体情况 

根据《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共

9名，均为董事会推荐及提名，且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以普通决议方式

选举产生，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其表决权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人

选的情形。据上，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③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董事会决策情况 

2016 年 9 月 25 日，珠海植远（作为甲方）与蔡小如（作为乙方）签订《表决

权委托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福州达华智能 87,630,890 股（股份比

例为 8%）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乙方行使，有效期为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

票期间；若出现乙方损害了甲方的利益或在与甲方签署的其他协议或合同项下出现

违约行为的情况，经甲方书面要求，表决权委托可即刻提前终止；  

申请人珠海植远、珠海植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珠海植诚”）与被申请人蔡

小如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于 2019年 11月 28日作出（2019）

京仲裁字 2197 号裁决书，认为蔡小如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对中融信托旗下的产品进

行补仓及早于珠海植远、珠海植诚减持达华智能股票的行为均构成违约。 

2020年 9月，蔡小如以珠海植远、珠海植诚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该案受理后，蔡小如向该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增加一项仲裁请求为

“二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单方解除表决权委托的违约行为，继续按照协议约定将上市

公司 8%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给申请人行使”。2020 年 11月 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珠

海植远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认为自 2020 年 9月 21日珠海植远对蔡小如委

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终止。 

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终止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

告》，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2021）京仲裁字第1083号判决书，确认被申请人（珠

海植远）一对申请人（蔡小如）的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630,890 股

股份的表决权委托已于2020年11月3日终止。本次表决权委托终止后，蔡小如先生

对珠海植远持有公司的 87,630,890 股股份（珠海植远目前实际持有为87,424,806 

股）不再具有支配权，蔡小如先生在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从 251,669,669 股

下降至164,244,863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从21.94%下降至14.43%。 

公司股东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

同一自然人实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未披露相互之间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会一直严格并将继续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诚

实守信，规范运作。 

综上，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依据，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目前不

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现有

单一股东目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此外，公司单一股东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认为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下，不存在《公司法》、《收

购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结合前期权益变动事项，进一步说明近期认定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



 

认定依据是否充分。 

回复：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拍完股份完成过户后，蔡小如先生持有204,244,8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7.81%；

蔡小如先生在在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从 344,989,666股下降至291,669,669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从30.08%下降至25.43%。 

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对外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拍完股份完成过户后，蔡小如先生持有164,244,8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4.32%；

蔡小如先生在在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从 291,669,669股下降至251,669,669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从25.43%下降至21.94%。 

鉴于珠海植远与蔡小如先生就表决权委托事项正处于仲裁争议阶段，公司与股

东多次沟通并征询律师意见确定其权益变动与表决权事项，股东从表决权事项上认

为未失去控股权。 

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终止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

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蔡小如先生在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从 

251,669,669股下降至164,244,863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从21.94%下降至14.43%。

且近期通过其他公开数据显示，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存在进一步被平仓或司

法拍卖的风险；经公司内部多次沟通，且与股东蔡小如先生进一步沟通说明，并征

询律师意见，公司认定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不存在《公司

法》、《收购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公司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等

情况。 

回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董事会运作规范，陈融圣

先生作为公司现任董事长，一直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高管团队团结稳定，不

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等情况。 

4、公司认定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治

理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未来是否会存在控制权争夺的风险。 

回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

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2020年 9月 17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公司 

拟向福建天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建天志”）发行 

252,173,913 股股份，福建天志为陈融圣先生与福州金控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定

增完成后，陈融圣先生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进一步稳定公司的稳健经营；福建天

志的重要股东是福州国资控股的福州金控，国有资本的引入，可以在经营层面给公

司带来较好的社会效应，福州市财政局可以通过协调其下属优质产业资源，充分发

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公司将继续推进定增事项，同时新的控股股东以及

国有资本可以为公司经营发展带来更多资源，巩固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智能商业显

示屏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加强公司的融资能力，从而推动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进而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5、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公司就蔡小如先生持股及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 

查，公司已将蔡小如先生的相关告知函全部对外披露，公司将尽快督促蔡小如先生 

完成其权益变动的相关披露。  

公司一直严格并将继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